






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學校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及通報程序 

 

一、 依據 

(一)臺北市校園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工作要領 

(二)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事件處理要點附件一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要點附件二 

二、 食品中毒定義： 

(一)2人或2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 

(二)1人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疑的食品檢

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化學物質或天然

毒素中毒等）。 

(三)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 

三、 事件處理重要原則： 

(一)食品中毒屬校園重大事件，極易形成社會新聞焦點，事後又面臨追查原因及法律求償之責

任，必須謹慎處理患者醫療、事件原因調查、法律責任追究及媒體效應等問題。 

(二)學生送醫之前必須先做緊急處理。 

(三)必須把握學生清醒時機問明原委。 

(四)每位送醫學生的班級、姓名、送往醫院名稱都要記錄清楚。 

(五)學校應盡心盡力照顧學生，並確實連絡家長說明事件情況。 

(六)學校應協助衛生局蒐集檢體。 

(七)迅速指揮學校危機處理小組將疑似食品中毒學生送醫救治，維護現場秩序與學生安全。 

四、 小組成員任務編組： 

職銜 職稱姓名 代理人 任務職掌 

召集人 校長 教務主任 
1. 召開安全會報、督導各項工作之推

行、指揮危機處理小組運作。 

2. 指定適當人員對外發言。 

發言人 輔導主任 學務主任 
1. 掌握資訊。 

2. 擬訂新聞稿。 

3. 對外發言。 

總幹事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1. 擬訂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應變實施

計畫。 

2. 協助危機處理小組之運作。 

3. 襄理召集人交辦事項。 

4. 辦理停課及相關事宜。 

5. 衛生單位之聯繫窗口。 

課務組 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 1. 停補課及調代課相關事宜。 



資料組 資料組長 資訊組長 

1. 負責事件資料之調查、蒐集、研擬與

彙整。 

2. 掌握並記錄送醫學生的班級、姓名、

送往醫院名稱。 

3. 建立送醫學生家長名冊並確實連絡家

長。 

4. 建立公告看板更新資訊。 

聯絡組 生教組長 訓育組長 1. 負責校內外之聯絡及對上級機關之通

報。 

醫務組 衛生組長及護理師 體育組長 

1. 負責緊急傷病專業之處理、照顧疑似

食品中毒學生。 

2. 啟動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3. 學生緊急送醫及相關紀錄。 

協調組 

總務主任 

家長會長 

教師會長 

輔導主任 

1. 負責協調及慰問等相關事宜。 

2. 緊急基金之費用代墊付。 

3. 負責學校內外有關事物之申訴、仲

裁、救助、賠償等協調工作。 

4. 進駐醫院回報情形。 

安全組 

事務組長 

警衛 

餐飲衛生督導人員 

幹事 

1. 維持現場秩序及保存物證。 

2. 收集留存留樣食品檢體。 

3. 配合衛生單位進行採檢工作。 

4. 負責偶發事件現場及善後之各項安全

工作。 

輔導組 輔導組長 特教組長 1. 負責協調有關資源及提供相關人員身

心之輔導。 

五、 處理程序 

(一)第一階段 - 接獲學生疑似食品中毒狀況報告時 

1. 通知健康中心，前往現場處理及確認是否需就醫之現況。 

2. 依病況分別安置或協助就醫。 

(1) 開放健康中心留觀待送醫學生。 

(2) 護理師完成身體評估，依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附件三，判斷學生是否送醫或留

校休養觀察，分別安置照顧。 

(3) 協助送醫待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將資料送至危機處理小組資料組。 

3. 學校協助就醫 

(1) 各校視情況，經護理師評估，判斷是否打119，護送學生就醫。 

(2) 通知警衛打開校門，引導救護車前往事發地點。 

(3) 管制交通保持救護送醫行動之沿線暢通。 

4. 即時通報 



(1) 事件發生後 15 分鐘內電話通報教育局督學室、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衛生

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2) 儘速完成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簡速報告單（學校）附件六， 12 小時內傳真通報

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3) 24 小時內完成校安通報網通報。 

(4) 經護理師評估涉及傳染病，於 48 小時內完成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 

(二)第二階段 - 校園現場緊急處理 

1. 建立危機處理小組迅速成立指揮中心 

召集人管制全局，介配任務，並視情況與衛生局確認，決定是否對外發布消息。 

2. 登記學生資料 

迅速趕赴現場並建立臺北市各級學校疑似食品中毒名冊暨緊急後送就醫登記表附件九，

學生班級、姓名、症狀等相關紀錄。 

3. 封鎖現場並檢查留樣 

確保留樣食品檢體完整並冷藏保存，直到衛生單位人員到校取得檢體。 

4. 蒐集佐證物品 

(1) 詢問較清醒學生疑似食品中毒可能原因，協助衛生局人員到校後進行疑似食品中

毒案件個案訪問表（學校）附件七。 

(2) 協助衛生單位保存檢體，衛生人員會主動提供無菌袋或無菌糞便盒到校採樣。 

(3) 如有嘔吐物，一起將嘔吐物送到醫院，提供醫師做緊急救護時外觀參考。 

5. 指定人員隨同就醫 

(1) 指定人員隨同救護車照顧及辦理醫療後續事宜等，並定時回報危機處理小組。如

因疑似中毒學生人數較多，救護車分別送往各醫院，故需指定人員隨車，以便掌

握送往哪些醫院。 

(2) 隨同就醫之指定人員，其課務以公假派代方式辦理。 

6. 迅速聯絡家長，說明情況 

7. 指揮中心建立即時看板 

指揮中心建立看板，隨時登錄疑似食品中毒學生姓名、症狀、病情、送醫之醫院名稱、

病房、床號、送(出)醫院時間等資料，以利管制，並方便家長探詢，部分遮罩個資。 

8. 追蹤與關懷其他學生情況 

(1) 過濾清查已先行返家之學生，確定安全無慮為止。 

(2) 追蹤已先行返家之學生，一旦發現有可疑症狀，提醒家長即刻送醫，學校會派人

了解後續情形。 

(三)第三階段 - 照料、慰問、善後 



1. 學校派師長到院照料慰問 

(1) 協調組成員進駐醫院協助照顧學生，並與家人保持聯繫，隨時向危機處理小組回

報最新狀況。 

(2) 由校長或師長代表主動關懷，前往醫院慰問。 

2. 臨時供餐替代方案 

為避免供餐廠商發生違失事件致暫停供餐或終止契約，影響學校教職員生用餐權益時，

以下列方式辦理： 

(1) 學校召開午餐供應委員會討論暫停供餐期限、復餐條件與應變方案。 

(2) 應變方案請廠商由其他中央廚房供餐、洽其他合格餐飲訂購等。 

3. 維護校園安定 

(1) 有效維護校園秩序，迅速恢復上課。 

(2) 強化校園飲食安全作業。 

(3) 負責協調及慰問等相關事宜。 

(4) 提供相關人員身心之輔導。 

(5) 消毒教室及校園，如有嘔吐物，清潔後用 200ppm 漂白水消毒。 

4. 了解中毒原因與後續法律工作 

(1) 若是因為廠商所提供之食品引起的食品中毒則專案求償。 

(2) 若是因為不法份子下毒，引起化學性中毒則報請警方進入調查。 

(3) 有學生不幸死亡，應成立治喪委員會協助辦理喪葬事宜。 

5. 後續飲食衛生宣導及作業檢討 

(1) 加強校園飲食衛生宣導。 

(2) 檢討供餐作業。 

6. 臺北市各級學校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事件自我檢核表（國小、國高中）附件十留校

備查。 

六、 本程序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校電話：(02)2841-1350 

 

通報單位 

教育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 

電話：1999 轉 6451-6454；傳真：2720-5578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電話：1999 轉 6394-6395( 衛生股 )；傳真：2759-3365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 

電話：1999 轉 1415-1417( 園務行政管理股 )；傳真：2759-3369 

衛生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電話：1999 轉 7105、7079、7089( 衛生查驗股 ) 

專線：2720-5322；傳真：2720-5321 

假日及夜間聯絡電話：0937-069747 

若案件符合腹瀉群聚要件，請增加通報臺北市學校傳染病通報系統 

https://tpcginfec.health.gov.tw/ 

教育部 

教育部校安通報網：https://csrc.edu.tw/ 

電話：(02)3343-7855、(02)3343-7856 



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事件處理要點
100 年 12 月 28 日修正

附件一 -1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增進學校對偶發或重大緊急事件之

      應變能力，俾能迅速而有效的妥善處理，並建立校園事件通報及申訴制度，

      掌握校園事件發生之資訊與發展趨勢，發揮整體行政力量，充分有效應對

      及動員有關資源協助處理，以維護校園安寧和諧，保障全校師生及職工安

      全與尊嚴，特訂定本要點。

二、校園事件之通報分類、等級、處理及申訴等相關規定，悉依「校園安全及

      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臺北市

      政府性騷擾事件處理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學校應成立「校園事件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其組織、職掌、

      任務、處理步

      驟及申訴程序如下：

    （一）組織：

          1. 校園事件處理小組依任務編組方式組成之。依事件性質或實際需求，

 由學校有關人員、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社區或社會熱心專業人

 士及學者專家共同參與。但事件性質如涉及性別事件，組織成員應特

 別考慮性別意識及性別平衡。

          2. 小組成員或召集人、總幹事如係當事人時，應遵守迴避原則。

    （二）職掌：

          1. 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負責緊急指揮，召開會議及指定適當人員一

 人對外發言。

          2. 總幹事：由召集人指定一人擔任之，襄處一切小組事務。

          3. 校園事件處理小組得參酌分設下列各組並指定專人負責：

              (1) 資料組：負責事件資料之調查、蒐集、研擬與彙整。

              (2) 聯絡組：負責校內外之聯絡及對上級機關之通報。

              (3) 醫務組：負責緊急醫務專業之處理。

              (4) 法律處：提供相關法律問題諮詢。

              (5) 協調組：負責學校內外有關事物之申訴、仲裁、救助、賠償等協

 調工作。

              (6) 安全組：負責偶發事件現場及善後之各項安全的工作。

              (7) 輔導組：負責協調有關資源及提供相關人員身心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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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

    （三）任務

          1. 結合專家學者、家長會代表及社區社會熱心專業人士成立支援系統。

          2. 處理師生及職工傷害、綁架、勒索、搶劫、竊盜、群毆、性騷擾、性

 侵害、性交易及受家庭暴力傷害等重大案件。

          3. 處理師生及職工食物中毒、爆裂物傷害、溺水、燒燙傷、交通事故、

 家庭遽變及天然災害等重大意外或災害。

          4. 處理師生及職工，校內外之各種抗爭活動。

          5. 處理校內外各項陳請、申訴、衝突、記者會及訴訟等事項。

          6. 其他嚴重影響校園安寧、師生及職工權益暨榮譽事項。

    （四）處理步驟：

          1. 通則

              (1) 各校應視需要，依本要點訂定校內執行要點，指定受理窗口，並

 對外發布，並作實務演練，以建立妥善處理步驟。

              (2)校園事件發生時，各校應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透過校安即時通報系統進行通報。另各校應視事件需要立即召開

 會議，並邀集學校相關人員迅速會商共謀妥善處理且開會後各組

 應即分別進行處理，不得延誤，以爭取時效，尤應注意現場的時

 間性、合法性、合理性，以使學校師生及職工之傷害減至最低。

              (3) 各校於事件處理後，應將事件全案彙整、分析、存檔，並做工作

 檢討，以加強預防工作，減少類似事件之發生。

          2. 性侵害、性騷擾、性交易及家庭暴力事件：

              (1) 性侵害事件：應由學校訓導（學務）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

 依法恪遵被害人保密及保護原則，於知悉事件起 24 小時內通報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另以校安即時通報系統通報

 本局知悉。

              (2) 性騷擾事件：應恪遵當事人保密及保護原則妥善處理，並以校安

 即時通報系統通報本局知悉（18 歲以下疑似性騷擾事件並應即

 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

 時）。

              (3) 性交易事件：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辦理，其中對未

 滿十八歲有從事性交易或性交易之虞者，應即向社會局或檢警單

 位通報，另以校安即時通報系統通報本局知悉，及恪遵被害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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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3

 密及保護原則妥善處理。

              (4) 家庭暴力事件：由學校儘速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

 之規定，恪遵被害人保密及保護原則，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並以校安即時通報系統通報本局知悉。

    （五）申訴程序：

          1. 師生及職工認為學校對校園事件之處理，有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者，得提出申訴。

          2. 學校應考量個案性質，明定正式及非正式申訴處理程序，並指定受理

 窗口，且對外公告之。

          3. 師生及職工對於學校處理如有不服，除法令有特別規定外，得依下列

 規定提出申訴：

              (1) 校長：直接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訴。

              (2) 教師：得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規定，向臺

 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3) 學生：得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特

 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設施辦法」、「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

 訴案件處理辦法」及「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

 規定，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訴。

              (4) 幼兒之父母或監護人：得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向本局

 提出申訴。

              (5)職員：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出申訴、再申訴或複審、再複審。

              (6) 工友：得向服務學校提出申訴。

四、處理校園事件所需費用，由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五、本局所屬社教機構、幼兒園於處理相關事件時，準用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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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107 年 12 月 05 日修正

一、為提供教職員工生於校內參與教學活動期間，事故傷害之預防、緊急救護

      與疾病照護之處置措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緊急傷病處理，係指學校應提供學生及教職員工在學校內發生

      事故傷害與疾病之急救及照護。

三、學校應訂定下列緊急傷病處理規定，並公布之：

      （一）與當地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之連結合作事項。

      （二）教職員工之分工及職責事項。

      （三）學校緊急通報流程、救護流程、經費運用、護送交通工具、護送人

               員職務代理等行政協調事項。

      （四）緊急傷病事件發生時，檢傷分類與施救步驟、護送就醫地點，呼叫

               一一九報警專線支援之注意事項及通知家長等處理措施等救護通報

               處理程序事項。

      （五）身心復健之輔導協助事項。

四、學校應於健康中心設置下列救護設備：

      （一）一般急救箱。

      （二）攜帶式人工甦醒器。

      （三）活動式抽吸器（附口鼻咽管）。

      （四）攜帶式氧氣組（附流量表）。

      （五）固定器具（含頸圈、頭部固定器、骨折固定器材、護墊、繃帶、三

               角巾等）。

      （六）運送器具（含長背板等）。

      （七）專用電話。

      （八）其他救護設備。

               前項救護設備，學校應定期維護並指導教職員工及學生正確之操作

               方法。

五、學校應協助教職員工及學生每學年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少四小時及

      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並鼓勵師生成立急救社團（隊）。

附件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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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護理人員應接受教學醫院或教育局委託之機構、學校或團體辦理之救

      護技術訓練至少四十小時，取得合格證明，並每二年複訓八小時。

      前項四十小時訓練課程，應包含緊急醫療救護概論、病患身體評估、基本

      急救技術、急救器材使用、創傷病患評估與處置、非創傷急症病患評估與

      處置、環境急症病患評估與處置、檢傷分類與大量傷病處理、急救教學與

      教案設計、綜合演練及考試。

七、學校應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分析、檢討等建檔管理，並作為學

      校安全教育宣導及改善環境設施參考。登錄內容應包含傷病種類、發生時

      間、地點、緊急救護處理過程等。

八、本要點自函頒日實施。

附件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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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 ( 含幼兒園 ) 學生
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附件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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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學校教職員工緊急傷病處理流程準用本處理流程。

2. 為顧及時效，學校應建立傷患緊急外送就醫之陪同護送人員之優先順序。

3. 為防範學校教職員工因照護學生傷病時造成特殊疾病感染及避免環境污染，

   任何可能接觸患者血液、體液的情況，都應謹慎採取防防性措施，並指導校

   內學生勿直接接觸，應迅速通報健康中心，以避免傳染性疾病感染之意外。

4. 學校護理人員或教師 以前開流程，於評估學生傷病程度如屬中度、重度、極

   重度者，應於事件發生後 30 分鐘內電話聯繫通知家長，如確無法與家長聯

   繫，亦需依程序填寫電話紀錄，並立即啟動危機處理小組應變。

5. 記錄事項應包括：通報者、時間地點、通報情形、護理人員到達時生命跡象、

   身體狀況評估、聯絡 119 時間、聯絡家長時間、送達醫院時間、生命徵象、

   身體狀況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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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級學校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流程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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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簡速報告單 ( 學校 )

一、學校名稱：臺北市＿＿＿＿＿＿＿＿＿＿＿＿＿＿學校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二、涉疑食品：＿＿＿＿＿＿＿ ；食品來源或廠商名稱：＿＿＿＿＿＿＿ 

三、進食時間：＿＿年＿＿月＿＿日＿＿時＿＿分

四、發病時間：＿＿年＿＿月＿＿日＿＿時＿＿分至＿＿時＿＿分

五、攝 食 人 數：學生＿＿＿人，教職員工：＿＿＿人

      疑 似 中 毒 人 數：學生＿＿＿人，教職員工：＿＿＿人

      就 醫 人 數：學生＿＿＿人，教職員工：＿＿＿人

      截至目前尚在醫院人數：學生＿＿＿人，教職員工：＿＿＿人

六、主要症狀：

      □噁心　　　□嘔吐　　　　 □上腹痛　　　　 □下腹痛

      □腹瀉　　　□發燒　　　　 □喉嚨痛　　　 　□寒顫

      □臉部潮紅   □發癢             □發疹　　　    　□頭痛

      □神經症狀（□麻痺  □暈眩  □視力模糊  □呼吸困難  □講話困難

      □口乾  □顏面神經麻痺  □肌肉無力等）

      □其他 （請說明：＿＿＿＿＿＿＿＿＿）

七、餐點概況：

當日午餐菜單
( 含主食、副食、湯及水果 )

來源種類 供應來源基本資料

□自行烹煮調理

□團膳公司自設廚房

□團膳公司配送

□外購成品

□由＿＿＿（學校）供應

□其他：＿＿＿＿＿＿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推測原因：

      □廚工個人衛生習慣不良   □廚工健康欠佳   □食材來源問題

      □送達時間問題               □保存溫度問題   □保存時間問題

      □製作環境衛生不良

      □外購半成品（名稱及來源商：＿＿＿＿＿＿＿＿＿＿＿＿）

      □其他（請註明：＿＿＿＿＿＿＿＿＿＿＿＿＿＿＿＿＿＿）

附件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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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處理情形：

( 一 ) 不適學生或教職員工方面

       □就醫送診      □回家休養      □留校休養      □通知家長

       □其他（請註明：＿＿＿＿＿＿＿＿＿＿＿＿＿＿＿＿＿）

( 二 ) 衛生單位檢查採樣項目

       □食品檢體      □患者人體檢體

       □環境檢體      □食品工作人員檢體

( 三 ) 製作場所方面

       □限期改善（＿＿月＿＿日前）      □輔導改進      □全面消毒

       □暫停使用      □其他（請註明：＿＿＿＿＿＿＿＿＿）

十、其他：

師生後續供餐規劃：

十一、聯絡單位

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電話：1999 轉 7105、7079、7089( 衛生查驗股 )；傳真：2720-5321

假日及夜間聯絡：0937-069747

教育局體育衛生保健科：

電話：1999 轉 6394-6395( 衛生股 )；傳真：2759-3365

教育局督學室：

電話：1999 轉 6451-6454；傳真：2720-5578

教育部校安通報網：https://csrc.edu.tw/

請儘速書面通報及電話確認

填表人：姓名 (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報時間：＿＿年＿＿月＿＿日＿＿時＿＿分

附件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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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 ( 學校 )

班級：＿＿＿＿＿＿＿             填表日期：＿＿年＿＿月＿＿日＿＿時＿＿分

一、個案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二、發病時間：＿＿月＿＿日＿＿時＿＿分；發病地點：□學校 □其他：＿＿

三、症狀：

      □噁心　　　□嘔吐　　　　 □上腹痛　　　　 □下腹痛

      □腹瀉　　　□發燒　　　　 □喉嚨痛　　　 　□寒顫

      □臉部潮紅   □發癢             □發疹　　　    　□頭痛

      □神經症狀（□麻痺  □暈眩  □視力模糊  □呼吸困難  □講話困難

      □口乾  □顏面神經麻痺  □肌肉無力等）  □其他：＿＿＿＿＿＿＿＿＿

四、是否對食物過敏，如：＿＿＿＿＿＿＿＿＿＿＿＿＿＿＿＿＿＿＿＿＿＿

五、食用共同飲食前，是否已有患者出現腸胃道症狀：□是   □否

六、症狀發生前進食情形

發病前 1 餐
（＿月＿日＿時＿分）

發病前 2 餐
（＿月＿日＿時＿分）

發病前 3 餐
（＿月＿日＿時＿分）

進
食
食
品
名
稱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七、是否就醫：□是   □否          就醫時間：＿＿月＿＿日＿＿時＿＿分

      就診醫院診所名稱： ＿＿＿＿＿＿＿＿＿＿＿＿＿＿                          

八、是否住院：□是   □否

請儘速書面通報及電話確認

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電話：1999 轉 7105、7079、7089( 衛生查驗股 )；傳真：2720-5321

假日及夜間聯絡：0937-06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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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級學校疑似食品中毒危機處理事件
自我檢核表 ( 國小、國高中 )

第一階段 - 接獲學生疑似食品中毒狀況報告時

檢核 程序項目 補充說明

□是
□否

通知健康中心

□是
□否

依病況分別安置或協助就醫

1. 開放健康中心留觀待送醫學生
2. 護理師完成身體評估，依學生緊
   急傷病處理流程 ( 詳見附件三 )，
   判斷學生是否送醫或留校休養觀
   察，分別安置照顧
3. 協助送醫待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
   將資料送至危機處理小組資料組

□是
□否

學校協助送醫
各校視情況，經護理師評估，判斷是
否打 119，護送學生就醫

□是
□否

即時通報
1. 事件發生 15 分鐘內向教育
 局、衛生局電話通報

電話
教育局督學室
(1999 轉 6451-6454)
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1999 轉 6394-6395)
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1999 轉 7105、7079、7089)

□是
□否

即時通報
2. 儘速完成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簡速報告單 ( 學校 )，於 12
 小時內傳真通報教育局體育
 及衛生保健科與衛生局食品
 藥物管理科

1. 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簡速報告單 ( 學
   校 )( 詳見附件六 )
2. 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 傳真：2759-3365)
   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 傳真：2720-5321)

□是
□否

即時通報
3. 24 小時內完成校安通報網通
 報

教育部校安通報
電話：02-3343-7855

□是
□否

即時通報
4. 經護理師評估涉及傳染病，
 於 48 小時內依傳染病通報系
 統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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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 校園現場緊急處理

檢核 程序項目 補充說明

□是
□否

建立危機處理小組，迅速成立指
揮中心

完成危機處理組織架構

□是
□否

登記學生資料
臺北市各級學校疑似食品中毒名冊
暨緊急後送就醫登記表 ( 詳見附件
九 )

□是
□否

封鎖現場並檢查留樣
學校提供午餐留樣的同時，應檢附留
樣紀錄單

□是
□否

蒐集佐證物品
協助衛生單位保存檢體。( 詳見附件
六第九項第二點項目 )

□是
□否

詢問較清醒學生疑似食品中毒
可能原因，協助衛生局人員到校
後進行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個案
訪問表 ( 學校 )

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 ( 學
校 )( 詳見附件七 )

□是
□否

指定人員隨同就醫

本次案件隨同就醫的校方人員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聯絡家長
除簡述事件發生情形與學生身體狀
況，應提醒家長前往醫院時，務必攜
帶學生健保卡

□是
□否

指揮中心建立即時看板
揭示的學生資料，部份個資應採遮罩
處理

□是
□否

追蹤與關懷其他學生情況
事件發生當天各班導師應持續追蹤
返家學生健康狀況，並回報危機處理
小組

附件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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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 照料、慰問、善後

檢核 程序項目 補充說明

□是
□否

學校派師長駐院照料慰問
危機處理小組應安排學校教師輪流
在醫院陪伴學生與家屬

□是
□否

臨時供餐替代方案

盡速召開校內午供會議，本案會議時
間訂為：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是
□否

維護校園安定
盡快恢復正常上課，輔導室並安排關
懷課程，穩定學生情緒

□是
□否

了解中毒原因與後續法律工作

本案採取的後續法律工作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無則免填 )

□是
□否

後續飲食衛生宣導及作業檢討
本案校內進行的飲食宣導或作業檢

討為：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如有媒體或其他單位關懷，請詳述：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教育局駐區督學： 　　　

填寫時間：＿＿年＿＿月＿＿日＿＿時＿＿分 ( 本表填妥後留校備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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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主食 主 菜 副   菜 副   菜 蔬菜 湯 品 附品 全榖

根莖類

豆魚

肉蛋類
蔬菜類

油脂

堅果類
水果 熱  量

白米飯 照燒肉片 肉燥洋芋 ※腐皮津白 時蔬 紫菜雞湯
白米(蒸) 豬肉(燒) 絞肉.洋芋(燴) 豆皮.白菜(燒) 蔬菜(炒) 紫菜.雞肉(煮)

紅藜飯 蜜汁雞排 ※烤蝦捲 香菇鮮瓜 時蔬 綠豆薏仁湯
紅藜.白米(蒸) 雞排(燴) 蝦捲(烤) 鮮瓜.乾香菇(炒) 蔬菜(炒) 綠豆.薏仁(煮)

有機飯 ★椒鹽魚球 泰式打拋肉 雙色豆芽 有機 ※大滷豆腐湯
白米(蒸) 魚球(炸) 絞肉.九層塔(煮) 胡蘿蔔.綠豆芽(炒) 蔬菜(炒) 乾木耳絲.豆腐(煮)

糙米飯 京醬肉排 ※玉米干丁 蒜味花椰 有機 竹筍雞湯
糙米.白米(蒸) 豬肉排(燒) 玉米粒.豆乾丁(炒) 花椰(炒) 蔬菜(炒) 筍.雞肉(煮)

燕麥飯 薑汁雞丁 ※照燒油腐 脆炒長豆 有機 冬菜排骨湯
燕麥.白米(蒸) 雞肉(燒) 油豆腐(燒) 長豆(炒) 蔬菜(炒) 冬菜.排骨(煮)

10/9 一

10/10 二

有機飯 ※醬燒鮮魚 ※枸杞豆腐 香滷海帶 有機 香菇雞湯
白米(蒸) 魚肉(過油燒) 枸杞.豆腐(煮) 海帶(滷) 蔬菜(炒) 香菇絲.雞肉(煮)

胚芽飯 蠔油雞肉 ※福州丸 麵筋白菜 有機 番茄排骨湯
胚芽米.白米(蒸) 雞肉(燒) 福州丸(煮) 麵筋.大白菜(滷) 蔬菜(炒) 番茄.排骨(煮)
沙  茶

肉燥烏龍

麵

滷香豬排
★

地瓜薯條
蔥酥高麗 有機 山粉圓甜湯

麵.絞肉.玉米(煮) 豬肉排(滷) 地瓜薯條(炸) 油蔥酥.高麗菜(炒) 蔬菜(炒) 山粉圓(煮)

白米飯 鳳梨肉片 螞蟻上樹 柴魚蘿蔔 時蔬 竹筍雞湯
白米(蒸) 鳳梨.豬肉(炒) 冬粉.豬肉(炒) 柴魚.白蘿蔔(煮) 蔬菜(炒) 竹筍.雞肉(煮)

燕麥飯 ※三杯魚球 茄汁麵輪 木耳白菜 時蔬 ※味噌湯
白米(蒸) 魚肉.九層塔(過油燒) 茄汁.麵輪 (燒) 木耳.大白菜(炒) 蔬菜(炒) 味噌.豆腐(煮)

有機飯 醬爆雞丁 瓜 仔 肉 蔥酥豆芽 有機 蔬菜排骨湯
有機米(蒸) 雞肉(燒) 花瓜.絞肉(煮) 油蔥酥.豆芽(炒) 蔬菜(炒) 蔬菜.排骨(煮)

五穀飯
蜜香

咕咾肉
※蝦香腐皮 鍋炒高麗 有機 ※玉米雞湯

五穀米.白米(蒸) 蜜汁醬.豬肉(過油燒) 蝦皮.腐皮(燒) 高麗(炒) 蔬菜(炒) 玉米.雞肉(煮)

海苔

香鬆飯
香烤雞腿 ※花枝捲 蒜香花椰 有機 鮮瓜排骨湯

海苔香鬆.白米(炒) 雞腿(烤) 花枝捲(蒸) 花椰(炒) 蔬菜(炒) 鮮瓜.排骨(煮)

紅藜飯 ※橙醬魚排 ※麻婆豆腐 香滷海帶 時蔬 榨菜肉絲湯
白米.紅藜(蒸) 橙汁醬.魚排(燴) 肉燥.豆腐(煮)(不辣) 海帶(滷) 蔬菜(炒) 榨菜.豬肉(煮)

小米飯 咖哩燒豬 筍香炒肉 鮮菇高麗 時蔬 紅棗雞湯
小米.白米(蒸) 豬肉(燒) 竹筍.豬肉(炒) 乾香菇絲.高麗菜(炒) 蔬菜(炒) 紅棗.雞肉(煮)

有機飯 ★鹹酥雞 塔香洋芋 燴鮮瓜 有機 ※大滷湯
有機米(蒸) 雞肉(炸) 九層塔.洋芋(煮) 鮮瓜(燴) 蔬菜(炒) 非基改豆腐.木耳絲(煮)

懷舊

乾拌麵
醬燒豬排 蒟蒻烤麩 ※芝麻長豆 有機 紫米薏仁湯

麵條.絞肉.豆乾丁(煮) 豬排(燒) 烤麩切.蒟蒻(滷) 芝麻.長豆(炒) 蔬菜(炒) 紫米.薏仁(煮)

白米飯 豆瓣雞丁 ※烤魷魚丸 枸杞大白 有機 ※海芽排骨湯
白米(蒸) 雞肉(燒) 魷魚丸(烤) 枸杞.白菜(炒) 蔬菜(炒) 海芽.排骨(煮)

麥片飯 蒜味肉片 ※五香豆干 脆炒高麗 時蔬 冬菜雞湯
麥片.白米(蒸) 豬肉(燒) 豆干(滷) 高麗菜(炒) 蔬菜(炒) 冬菜.雞肉(煮)

白米飯 ※豆豉魚丁 榨菜炒粉絲 蒜味花椰 時蔬 竹筍排骨湯
白米(蒸) 魚肉(燒) 榨菜.冬粉(炒) 花椰菜(炒) 蔬菜(炒) 竹筍.排骨(煮)

主菜食材供應頻率(次/月)

豆麵類 魚肉蛋類

5次 8次 7次 20次/0次 11次 6次

10/20 五

四

三

10/17 二

認證

豆漿

10/5

6.5 2.6

10/24 二

10/23 一 6.4 2.5

818

6.2

6.3

2.6 2.0

2.5

2.5 2.0

0

02.5

雙十國慶日

2.02.5

2.6

10/31 二 6.6 2.8 2.0 2.5 0

1

一10/30 6.7 2.5 2.0 2.5 0

水果

10/27 五

10/25 三

02.0 2.5

0

0

2.5

2.0

2.0

2.7

2.7

調整性放假

12.0 2.7

793

805

水果

水果

水果

851

0 817

2.5

0

0

2.0

800

2.0 0

2.6 2.0

835

2.7

819

820

0

2.0 2.5

2.0 2.7

872

0

※本菜單內容含有海鮮、堅果、奶製品、豆製品、芝麻等食材，有過敏體質者，敬請小心食用！

如天候或產季因素，更改菜色，敬請見諒!!   ★為油炸品   提供一次認證豆漿

本公司全面使用國產食材  豬肉原產地:台灣   本菜單無任何輻射食材，請安心食用

10/26 四 828

2.5

10/19

2.0

798

815

1 8822.7

2.5

6.3

6.6

6.6

6.5 2.8 2.0 2.5

2.5

2.7

0次 3次

其它食材供應頻率(次/月)

油炸品
副菜加工食品

豆類及豆製品 魚肉及海鮮 豬肉 雞肉 生鮮食材/調理食品

主菜種類及供應頻率(次/月)

3次

甜湯
其他

5次

    鉅登團膳 112年10月份 至善國中
HACCP第102號優良廠商  99年度通過台北市盒餐工廠評鑑

6.3 2.5

819

地址：台北市南港路三段80巷32號2樓

服務電話：(02)2785-2196     傳真電話：(02)2785-4259

860三

817

10/4

10/3

10/2 一

    營養師:李錦榮(營養字第006182號)☆本公司使用之黃豆製品及玉米,皆為非基改,請安心食用☆

2.0 2.6 0

2.56.7

02.6

2.5

2.0

2.0

2.7

6.5

813

6.3 2.5

6.5 2.6

820

808

2.0

2.6

0

1

6.5二 2.6

四 2.86.3

10/18 三

五10/6

10/12

10/16 一

6.3

四

10/13 五

6.5

6.5

10/11






